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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委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3]361Z058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2023年6月16日下发的审核函〔2023〕010202号《关于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意见的落实函》（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已收悉。对意见落实函中

提及的财务会计问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

计师”、“我们”）对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建发致新”、“公司”）相关资料进行核查，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简称与《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称“招股

说明书”）中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回复字体对应内容如下： 

黑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在本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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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业务模式、合同约定、存货管理责任等情况，进一

步说明并披露寄售式直销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同时，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发行人回复 

（一）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的简介 

发行人的直销业务为发行人直接向终端医疗机构配送销售医疗器械产品。

根据采购模式不同，主要分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和买断式采购下的直销

业务。 

寄售式采购，主要指供应商将货物寄存在发行人指定的仓库，在医院向发

行人确认采购时，发行人确认向供应商采购的业务模式。买断式采购主要是指

发行人签收入库便已完成采购的业务模式，与发行人是否实现销售以及实现销

售时点无关。 

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流程如下： 

 

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销售收入。在上游供应

商将货物交付发行人验收入库及发行人调拨出库至医院这段期间，发行人通过

信息系统对寄售货物做备查记录，不确认存货。在医院消耗时，发行人依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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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确认的耗用清单确认存货采购，并确认销售收入、结转销售成本。具体账

务处理如下：确认采购时，借记存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贷记应

付账款。确认销售时，借记应收账款，贷记营业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并结转成本，借记营业成本，贷记存货。 

（二）发行人寄售式采购模式符合行业特点，采用以销定采、零库存模式

符合行业惯例 

发行人主要经营以血管介入产品为主的高值医疗器械，主要采取寄售式采

购，即上游供应商将产品交付至发行人仓库，并根据医院的实际耗用情况确认

收入、结转成本。该业务模式与医院的采购模式相适应，符合行业惯例。 

1、医院对高值医疗器械客观存在寄售式采购需求 

高值医疗器械主要应用于临床手术，如心脏支架手术、骨科手术等，完成

一次心脏支架手术所需要的血管介入类耗材较多且单价较高，手术过程中根据

临床路径及治疗需求（患者、病变）选择具体的品牌、种类、规格。如医院提

前买断整套产品，则可能因为手术中未实际使用，导致发生产品闲置过期、备

货成本高企、频繁操作退货等风险。为充分保障临床需要，医院要求发行人在

手术前将规格型号齐全的高值医疗器械备货在临床科室，由临床科室根据手术

需要选择适用产品，未用产品由发行人取回。因此，医院对于高值医疗器械主

要采取寄售式采购，即医院实际耗用后才确认对发行人的采购。 

2、发行人对上游供应商对等采用寄售式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 

在医院与发行人采用寄售模式采购的情况下，发行人对等地与上游供应商

开展寄售式采购业务合作。如发行人采取买断式采购，则须提前对各品牌、全

品规的高值医疗器械进行全面买断备货，由于与医院的采购需求不适配，导致

产品在发行人处大量积压、过期和报废，增加医疗器械流通企业成本。 

因此，发行人对高值医疗器械采用“以销定采”模式，导致寄售式采购下的

直销业务期末存货余额为零，具有商业合理性。该模式是一种优化库存管理和

结算管理的有效手段，与医院“以销定采”和按患者手术病种实际器械消耗计费

的医保结算相匹配，能够有效降低存货的效期风险，减少大量退换货导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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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管理难度及税务合规性问题，符合生产厂家/区域经销商、医院的供应链管理

合规、降本、增效需求。 

（三）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业务模式，公司系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的

主要责任人，采用总额法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总额法和净额法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公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

称“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

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

人。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情形包括： 

（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三）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

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不应仅局限

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

括： 

（一）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二）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三）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四）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 2020 年编写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案例解析（2020）》，第六章案例 6-12 讨论了收入应该按照总额还是净额确认

的问题，其中的相关案例之二明确提到：“以销定采、零存货是贸易公司的内部

管理手段，也是当前技术条件下企业降低成本的先进管理方法，不能将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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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总额法和净额法的依据。如果合同明确表明贸易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单独

签订合同，就货物质量向客户承担责任，很难仅依据毛利较低、购货合同与销

货合同数量相同、与客户和供应商交割时间几乎一致，否认贸易公司在向客户

转让特定商品之前控制特定商品。” 

财政部会计司 2020 年 12 月 11 日发布了《收入准则应用案例一主要责任人

和代理人的判断》，以百货公司为例，阐述了不同商业模式和交易合同情形下，

百货公司分别适用于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其主要依据仍然是百货

公司转让商品前是否具备了对该商品的控制权，主要判断迹象系客户购买之前

百货公司是否能够主导商品的使用，如出售、调配或下架，并从中获得其几乎

全部的经济利益，从而确定其在进行交易时的身份为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并分别采用总额法和净额法确认收入。 

2、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在商品转让给客户前对货物拥有控制

权，其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直销业务中，发行人能够主动开发医院，分别与医院、供应商自主谈判合

同条款并独立开展业务。发行人依据自身经营资质和产品供应能力，自主完成

院端招投标或供应谈判，在通过资质审核后作为医院的合格供应商，向医院供

应各类高值医疗器械，承担向医院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医院（即从客户的角

度）仅将发行人认定为主要责任人。 

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上游供应商将货物交付发行人后，发行人能主

导货物的销售，即根据发行人与其上游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发行人在销

售授权范围（通常为省级区域）内可自主销售，无须经过上游供应商指令。发

行人基于医疗器械流通运营经验，综合考虑各医院的手术规模、消耗特点、最

低库存需求、现有产品效期等因素，自主决定所经营产品在各医院处的备货、

补货、退货或换货。“发行人配送的产品到达医院后，仅可由发行人授权人员管

理、盘点、调整在该医院处存放的手术备货产品，如果上游供应商的人员未经

发行人书面许可自医院处擅自取走或调换产品的，由上游供应商自行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责任，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由上游供应商赔偿”（摘自与某主要供

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第五条及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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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务模式下，发行人的采购政策为以销定采，即在医院向发行人确认采

购时，发行人确认向供应商采购，此时，发行人取得商品的控制权，而后再将

商品的控制权转让给医院。就其实质而言属于新收入准则中“企业自第三方取

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这一情形。 

以下从 3 个方面的事实情况论述发行人在转让商品前拥有对商品的控制权： 

判断控制权迹象一：发行人对客户承担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1）发行人独立获取医院供应商准入资质。医院在选择供应商时主要考虑

因素包括多品种产品的供应能力、产品供应效率和及时性、经营资质（如仓储

物流资产和运营人员数量）、经营规模和财务能力。发行人依托自身经营的产品

资源和专业运营能力，通过参加医院组织的医院供应商招标或产品供应谈判等

方式拓展医院的渠道准入，发行人独立获取医院供应商准入资质。 

（2）发行人独立承担供货保障责任。发行人依托自有销售网络开发并拓展

采购渠道及经营品种，根据医院临床需求进行产品销售，发行人与医院建立供

销关系之后，无论是买断式采购和寄售式采购，均不影响发行人独立承担医院

供货的保障责任。对于发行人无正当理由断供、错供等情形，医院有权向发行

人进行索赔。 

（3）发行人独立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发行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在手术过

程中，如果因产品责任导致医疗事故或者医疗纠纷，医院将要求发行人承担独

立或连带赔偿责任。在涉及高值耗材使用导致的医疗事故中，患者有权将医院

和发行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发行人不能将法律责任直接转嫁给上游供应

商，也不以供应商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为前提向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4）买断式或寄售式采购下，发行人对医院的责任承担完全一致。发行人

的业务采购模式主要根据医院产品消耗特点和行业惯例确定，其采取买断模式

或寄售模式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均不影响发行人与医院的购销业务关系和协议

安排，医院通常不参与决定发行人的采购来源、采购模式、采购支付方式等。

购销合同产生纠纷时，医院均可要求发行人承担责任，该项责任并不因发行人

的产品采购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 



 

 

8-2-7 

综上所述，企业对客户承担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判断控制权迹象二：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1）商品转让之前，发行人承担了商品的毁损灭失风险 

货物自供应商交付给发行人并经发行人签收后，因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货

物毁损灭失或产品过效期的风险由发行人承担。 

以发行人的某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为例，双方约定： 

“货物抵达发行人时，发行人负责货物的收货及验收工作。发行人验收合

格后，产品的灭失风险和保管责任由发行人负责。因发行人贮存、运输不当而

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产品损毁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发行人承担。” 

（2）商品转让之后，发行人承担了商品的质量保证责任、退换货、违约责

任等风险 

发行人在向医院转让货物后，需要向医院承担质量保证责任、退换货、违

约责任等售后管理工作，不以取得上游供应商的赔偿为前提。 

以发行人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签署的销售合同为例，双方

约定： 

“质量保证：发行人所提供的医用耗材在产品有效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

由发行人负责退货，并承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由此产生的经济

损失； 

退换货：发行人应满足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理的调、换货

要求，退换近效期产品。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验收时发现的破损、

缺失由发行人负责。产品运送所产生的运杂费由发行人承担； 

违约责任：发行人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提供医疗器械须保

证质量，如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须承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由此产

生的经济损失（包括因医疗器械给患者造成的伤害）及法律责任。” 

综上，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和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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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控制权迹象三：因行业特性，产品售价主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主导，发

行人定价权主要体现在与上游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协商谈判 

医疗器械的采购价格由国家医保管理机构核定，通常为单一省份统一结算

执行价格，供应商、发行人、医院都是销售价格的既定接受者。 

发行人定价权主要体现在与上游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协商谈判，采购价格主

要系根据公司对医院的销售价格，并综合考虑自身的议价能力、在销售过程中

提供的服务内容及成本等因素，与上游供应商协商确定采购价格，从而影响公

司销售商品获取的经济利益。 

（四）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下业务模式采用

总额法核算符合行业惯例 

1、同行业可比公司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模式与发行人一致，会计处理

一致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国药控股（01099.HK）、华润医药（03320.HK）、九州

通（600998.SH）、重药控股（000950.SZ）、海王生物（000078.SZ）等在经营高

值耗材产品销售的医疗器械流通业务中，存在寄售式采购下直销业务模式，且

该业务模式与发行人业务模式一致。同行业可比公司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

模式与会计处理情况如下表： 

可比公司名称 可比业务 是否存在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 会计处理 

国药控股（01099.HK） 销售医疗器械 是 总额法 

华润医药（03320.HK） 销售医疗器械 是 总额法 

九州通（600998.SH） 销售医疗器械 是 总额法 

重药控股（000950.SZ） 销售医疗器械 是 总额法 

海王生物（000078.SZ） 销售医疗器械 是 总额法 

国科恒泰（301370.SZ） 销售医疗器械 是 净额法 

注：根据国科恒泰公开披露资料，其不自主开发客户，下游客户获取主要由当地的经销商转入，系代

理人，非主要责任人 

2、如采用净额法核算，不符合行业惯例，不利于与同行业对比分析作出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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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模式是医疗器械流通行业通用的业务模式。发行

人 2022 年医疗器械毛利率 7.67%，同行业可比公司医疗器械毛利率主要在 7%-

14%左右，发行人医疗器械毛利率符合同行业医疗器械毛利率水平，如发行人

医疗器械中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模式采用净额法核算，模拟测算 2022 年发

行人该业务毛利率为 58.28%，发行人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差

异较大，毛利率不能充分反映流通行业的业务模式。 

采用净额法确认导致发行人该业务毛利率过高，不能公允反映发行人的业

务价值，不利于与同行业对比分析作出判断。 

3、如采用净额法核算，发行人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不存在拼凑业绩上市

的动机 

若将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即将扣减采购成本后的销

售价格作为寄售采购下的直销业务的销售收入，同时将相关的销售费用调整至

营业成本核算。相比较总额法核算，会影响报告期内财务报表之利润表的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等项目，对归母净利润及扣非归母净利润无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影响会计科目 会计期间 总额法 净额法 调整金额 
调整方

向 

营业收入 2023年 1-6月 749,862.78 435,568.89 -314,293.89 调减 

营业成本 2023年 1-6月 691,948.36 382,502.31 -309,446.05 调减 

销售费用 2023年 1-6月 23,954.88 19,107.05 -4,847.84 调减 

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3年 1-6月 8,636.52 8,636.52 － 不变 

营业收入 2022 年度 1,188,247.40 630,867.95 -557,379.45 调减 

营业成本 2022 年度 1,096,610.67 550,753.95 -545,856.72 调减 

销售费用 2022 年度 38,031.62 26,508.89 -11,522.73 调减 

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2 年度 16,909.15 16,909.15 － 不变 

营业收入 2021 年度 1,002,436.59 428,049.08 -574,387.51 调减 

营业成本 2021 年度 932,112.33 364,916.36 -567,195.97 调减 

销售费用 2021 年度 25,485.95 18,294.41 -7,191.54 调减 

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1 年度 14,472.21 14,472.21 －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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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会计科目 会计期间 总额法 净额法 调整金额 
调整方

向 

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854,230.73 284,426.12 -569,804.61 调减 

营业成本 2020 年度 801,945.21 237,468.83 -564,476.38 调减 

销售费用 2020 年度 13,547.66 8,219.44 -5,328.23 调减 

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0 年度 13,022.18 13,022.18 － 不变 

若将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归母净利润（扣非前后孰低）为 14,472.21 万元和 16,909.15 万元，累计净

利润为 31,381.36 万元。 

发行人仍符合所选择的上市标准“（一）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

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的发行上市条件，发行人不存在拼凑业绩上市的动机。 

（五）专家意见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元略，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

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吴育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曾

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专家陈守德，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周冬华，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晓苏等会计专家，对发行

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适用总额法进行了分析论证，并于 2023 年 7 月出具

了《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适

用总额法的会计专家咨询意见》，会计专家认为： 

“公司作为全国性的高值医疗器械流通商，通过以销定采的运营方式，压

缩采购与销售的时间差，能够有效实现账面零库存，这也是当前医疗器械流通

行业为降低经营成本常见的经营管理方法。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公司在

销售授权范围内，可自主销售寄放在医院的存货品类及数量，从而能够主导该

商品的销售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采用总额法核算符合新收入准则

相关规定。”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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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的业务负责人，了解公司各业务的开展背景、商业模式以及

在流通行业中的角色及定位； 

2、了解与销售及采购相关的内控制度建立及运行情况，执行穿行测试并对

主要销售及采购业务的关键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评估并判断内控设计与执行

的有效性； 

3、了解公司的收入及存货的确认原则；获取各项业务的合同，并查阅主要

合同条款；结合业务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判断发行人的收入及存货确认的会计处

理是否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4、通过公开网站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年度报告、招股说明书及历次问询

等资料或通过访谈，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业务性质及具体模式、会计处理方

式等，并进行对比分析； 

5、获取发行人在寄售式采购直销业务下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查阅合

同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尤其是存货风险承担、价格机制、违约责任等； 

6、获取发行人在直销业务下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查阅合同所约定的双

方权利义务，尤其是产品质量承担、价格机制、违约责任等； 

7、了解发行人的相关人员在寄售式采购直销业务的日常工作内容，检查寄

售式采购直销业务下的业务单据，包括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

结算信息、物流记录、回款记录等；抽样监盘发行人寄放在医院客户的存货，

并观察发行人与医院客户的对账、结算过程； 

8、对寄售式采购直销业务的主要供应商及客户进行走访，了解发行人在该

项业务流程中负责的主要工作和承担的主要责任； 

9、对同行业可比公司寄售式采购直销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函证； 

10、获取会计专家咨询意见。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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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模式与医疗器械流通行业产品属性、医院

采购属性和上下游行业公司的经营惯例相符。依据发行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

业务的模式及与主要供应商、客户签订的合同约定、存货管理责任等情况综合

判断，发行人作为寄售式采购下的直销业务的主要责任人，在向客户转让商品

前拥有对货物的控制权，采用总额法核算恰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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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

[2023]361Z0586 号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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